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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强基班创新能力培养

即科研训练计划的实施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

意见”(“强基计划”) 中提到的“对强基计划学生单独编班，配备一

流的师资，提供一流学习条件，创造一流学术环境与氛围，实行导师

制、小班化等培养模式”的要求；以及化学专业强基班的培养目标，

制定化学强基班学生的科研训练计划及实施办法。

一、 化学强基班的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足化学学科前沿，聚焦新材料、智能

制造、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优良科学

文化素养、坚实数理基础、精深化学理论、优异实践能力，富有国际

视野、创新意识、理工融合、热爱科学，能在化学、新材料及相关学

科领域从事研究开发、教育教学的“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

时代担当”的领军人才。

二、科研训练计划

化学强基班的学生在科学文化素养、数理基础、化学理论、实践



能力学习的同时，需同时进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即科研训练计划。

科研训练计划分阶段进行：

1.第一阶段，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与初步兴趣，选择性听取科研

导师团队的组会，了解科学研究的真谛，结合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

目的申报，初步探索并培养科研兴趣，并逐渐寻找自己有兴趣的课题

方向和研究内容，在第一学年完成。

2.第二阶段，结合第三学期教学实践周中的必修课“化学前沿讲

座”，以及第一学年的研究兴趣所在，双选确定科研导师，并由科研

导师确定科研训练实施过程中的学育导师和朋辈导师；随后在科研导

师的指导下、学育导师的协助指导下、朋辈导师的帮助下，设立相应

的科研课题，学生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探索，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在第二学年进行。

3.第三阶段，主要在第三、第四学年进行，结合创新实践课程和

毕业设计，在科研导师及其团队成员指导下，学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

独立思考、独立申请项目、独立设计方案、独立完成实验并进行总结

汇报；并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北京市的大学生化学竞赛中的新实验设

计赛以及挑战杯、互联网+等创新创业综合赛事，主旨培养学生的自主

科研能力及创新实践能力。

三、导师团队的组成

1. 科研导师团队的组成：基于理工交叉融合的培养目标，科研导

师团队由化学、化工、材料、生命、兵器、高能量物质等学科专业的

院士、长江学者、国家级人才、国家级青年人才等组成。

2. 学育导师和朋辈导师的组成：由各科研导师课题组的青年骨干



教师、国家级青年人才组成学育导师团队，由科研导师课题组中的优

秀博士后、博士研究生担任朋辈导师。

四、科研训练计划具体实施办法

结合分阶段的科研训练计划，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1.第一阶段科研训练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在第一学期的期中

（每年的十月份）向学生公布科研导师的名单，以及科研导师所在课

题组的组会时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选择3-5个科研导师

课题组听组会，或者直接联系科研导师了解其课题组的科研方向和研

究课题，结合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的申报来进行。

2.第二阶段科研训练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第三学期实践周（第

三学期的小学期）开设了必修课“化学前沿讲座”，将邀请校内外不

同学科的专家（包括科研导师）为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前沿进展的报告，

在课程结束后，组织学生和科研导师进行双选，确定科研导师后，由

科研导师负责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探索。

3.第三阶段科研训练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1）结合第五学期实

践周（第五学期的小学期）中的“创新化学实践 I ”，学生继续在各

科研导师课题组进行科学实验；在课程结束时，学生需要对前一阶段

科研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总结汇报，由科研导师团队进行考核，再结合

全国、北京市大学生化学竞赛中的新实验设计赛，以及挑战杯、互联

网+等创新创业综合赛事进行选拔；科研导师结合学生的科研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进行课题研究；（2）结合第七学期实践

周（第七学期小学期）的“创新化学实践 II ”，学生进行文献综述与

毕设的开题报告，并对本科阶段后续的学习科研情况进行规划，然后



进入毕业设计工作阶段；同时考虑科研项目的可持续性，为研究生阶

段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

五、科研训练计划的考核与学分获得

在每学年末，由科研导师团队代表组成考核小组，对学生一学年

的科研训练与课题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行考核。学生需对一学年

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对下一阶段的科研工作进行计划，并向考

核小组进行汇报，考核优秀的予以奖励，考核不合格的学生进行分流。

在第四学年末，结合毕业设计答辩，学生总结大学本科四年的科

研成果进行汇报，由考核小组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将给予0-3学

分的荣誉学分。

六、说明

1.科研导师团队成员会根据实际情况于每年十月份略作调整。

2.学生在第二阶段可以申请更换科研导师。

3.荣誉学分不包含在培养方案中的总学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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